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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urban development is undergo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quantitative expansion to qualitative regeneration, and the change calls for a new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Urban renewal projects involve large

number of different participants, wh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transformative

process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given full opportunities to exercise their agency.

However, owing to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etween stakeholders,

conflicts often result. This paper uses one old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which is

located in a city lacking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It applies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to the

renewal process of the case communit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in multi-stakeholder projects and how communicative

theories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coordination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It also puts forward new methods for building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in the renewal process. The proposed methods have been tested in an old residential

area in Hangzhou with proved success.

Keywords: urban renewal; multi-stakeholders;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城市更新将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未来进程的重要内容和趋势（杨帆，2020）。改

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在城市扩张期建成的大量住宅小区，尤其是 2000年以前

建成的多层住宅小区，由于建筑老化和维护的缺失，环境日趋恶劣，老百姓呼声强

烈亟待更新 （赵丛霞，2020；张姗琪，2020；黄瓴，等，2018）。存量更新和新区

扩张建设在方法上和路径上存在较大差异 （姜克芳，等，2016；何智锋，等，

2015）。在现有的市场经济和政策背景下，城市规划等政策难以适应城市更新要求，

城市更新相应配套制度尚未建立，严重落后于社会需求（唐斌，2020）。

市场化背景下的更新不是政府或相应的组织大包大揽（李小东，等，2018；胡娟，

2010），需要配套和完善一系列相应机制，建设系列规章制度，是理性和主动的更新，

一种可持续的更新，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本文重点讨论城市更新机制中的多主体问

题，如何科学构建更新中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是城市更新一项重要的技术和方法（顾昱，

2020），是科学有序推进城市更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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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城市发展从扩张推进向城市存

量更新转型，亟待建立更新背景下的相

应配套机制，主体协同是其中重要的一

项制度。城市更新涉及多方面主体，各

方主体在更新实践中处于重要地位，应

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城市发展。但因

主体之间缺乏沟通交流机制，相互之间

各自为政，导致交流冷场且有冲突。以

城市老旧小区更新为例，以其主体参与

缺失现状为切入点，运用哈贝马斯交往

行为理论探讨了沟通理性对各主体之间

协调和商谈的引导作用，以及多主体协

同中协商机制的重要性，提出了城市更

新的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构建模式。并运

用协同模式对杭州主城区某老旧小区案

例进行深入实践剖析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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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更新多主体参与的现状

一般来说，城市更新项目参与的主

体涉及各个方面，至少包含 3个方面：

管理主体（王世福，等，2019）、实施主

体 （钟奕纯，2019）、产权主体 （赖亚

妮，等，2018）。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咨询

机构、规划设计和法律顾问等主体，城

市更新多主体协同（林洪婧，2019），就

是在这些主体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商，

共同完成某一项目的更新任务。

简单来说，实施一项成功的城市更

新，至少需要以上管理主体、实施主体

和产权主体三者的紧密配合，形成紧密

协同的关系，缺一不可。但是目前这三

个主体各有难题，缺乏配合协同，齐心

发力的机制。

1.1 管理主体的窘迫处境——政府面对

城市更新的压力，只有单一主导，缺少

多主体协同思路

政府具有管理城市的职责，保障城

市安全和可持续性。目前城市更新项目的

实施一般都是由政府主导并实施的（吴

晗冰，等，2020）。但是有大量的老旧小

区需要进行整治，改革开放后 1980—
1990年代建设的多层住宅量非常大，城

市中分布也很广（柳小毅，2011）。面对

如此巨大的群体，政府更新的压力可想

而知。政府希望给老百姓一个良好的城

市环境，但是确实力不从心。

部分危房，由于得不到有效的管理

逐步恶化，变成D级危房，触碰城市安

全底线，政府不得不仓促启动解危进行

翻建，处于被动地位。政府投入人力和

财力进行解危但收获不了百姓的认可，

在当下虽担任管理主体，但其地位等同

于实施主体，容易产生政府大包大揽的

窘境。既缺乏多主体的参与，更不存在

协同机制问题。政府主动进行更新改造

的动力明显不强。

1.2 实施主体的无奈——虽然是城市更

新的主力军，但苦于缺乏政策支撑

实施主体一般是指政府委托的机构

或者市场化主体，具体负责项目前期报

批、方案设计把关、确定施工单位、施

工过程管理、项目竣工验收和完成交付

及负责物业管理等等。它们是城市更新

的主力军，是执行者。现有的城市更新

项目中实施主体一般均由城市委托的机

构开展，也就是说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

均由政府及相关机构承担，市场化主体

并没有真正参与城市更新；由于缺乏城

市更新相应法律法规等政策支撑，目前

实施主体开展工作非常困难。采用的还

是扩张型城市化推进的模式。城市发展

由扩张型向存量更新的转型过程中，相

应的配套法规和规章制度没有相应调

整，存在着一些政策的断层，扩张型城

市化模式不能适用城市更新模式，城市

更新的路径和方法也完全不一样，涉及

的内容和主体都要更复杂，适应城市更

新的配套环境尚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模式下，城市更新只有协同建立良

好的市场化主体参与机制，只有在真正

消灭了政策障碍和条件制约的前提下，

市场化主体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和潜力。

1.3 产权主体被冷场——积极性最高，

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城市更新产权主体主要分为三类，

即政府、实施主体、产权人；其中，政

府关心的是城市整体利益，追求综合效

益最大化；产权人关心的是更新项目中

的个人具体利益最大化，产权人对更新

项目参与的要求会比较迫切，希望参与

的积极性也非常高。但现实中城市更新

政府的管理力度，会比较大于公民对行

政的参与力度，产权人与政府力量对比

悬殊，缺乏协同，相对来说产权人的声

音非常微弱。

城市更新的产权主体非常多，更新

项目里面它就有多少幢房屋，有多少个

产权户，那他就有多少个主体在这里面。

各主体文化层次、生活背景等差异较大，

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诉求存在差异，要

求呈现多元性。各方主体利益交织在一

起，需要协同一致，否则将非常复杂。

虽然产权人参与更新的积极性非常

高，但是现有的政策背景制度下，产权

人参与的意识、能力、范围受到较大的

制约，发挥的作用有限。

实际情况中，产权人的参与虽然在

相关法律上进行了设定，也提倡公众参

与，但是缺乏真正参与的机制 （温丽，

等，2020），没有相关细化的规定，没有

顶层设计，如果没有协同机制下各产权

主体“合意”达成的机制，城市更新的

多主体的合理化诉求就难以真正落实

到位。

1.4 各主体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城市更

新中三者主体之间缺乏理性沟通机制

三个主体各自按照自身的规则进行

运作，各主体存在不同的利益和诉求，

存在着矛盾和纠纷；同时主体内部也是

矛盾利益复杂，难于沟通。存在的主要

矛盾有管理主体与产权主体的矛盾、实

施主体与产权主体的矛盾、产权主体内

部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是由于主

体与主体之间或主体内部的沟通不顺畅，

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造成的。

为了主体间的有效沟通，建立健全

有效的沟通机制非常重要。现有法律关

于沟通机制的法条规定都非常抽象，具

体的落实尚无具体的法律，因此缺乏法

律保障，要强化合意达成前的制度化和

程序性的设定，明确具体的条款。

缺乏统筹三方主体协同的顶层设计。

三方主体进行沟通，不可能全部主体最

终都能达成自己的最终目标，为了最终

合意的达成，需要相关各方理性和专业

背景下的求同存异，完善统筹三方主体

的顶层设计，最终实现平衡。如果矛盾

沟通处理不好，会进一步激发升级，可

能会转化为社会冲突，最终甚至会演化

为群体性事件。

2 城市更新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概

念、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

2.1 城市更新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概念

城市更新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是指在存

量更新项目中，构建跨主体的机构或组

织，协调多方主体的利益分配，通过主体

之间的理性商谈和有效沟通，形成合意，

同时协同建立规划优化、市场化机制引入

等政策工具，达成小区迭代更新的目标，

实现住宅小区的功能完善和环境提升，实

现城市空间多样化、品质化，达到持续健

康推进城市更新发展的目标。这是一种创

新模式，是在现有的“三原”翻建模式和

拆迁改造模式基础上进行的改革，需要突

破一些政策和制度的约束。

国内外关于城市更新活动中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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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实践及研究，多见如日本、台湾地

区的社区改造活动，其中更新活动中多

主体协同参与，已经成为上述地区老旧

小区更新改造的主要模式。

中国内地关于多主体协同机制的研

究，可见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

行政管理领域、也有企业管理、高校管

理以及科研活动等，既有宏观管理范畴，

也有微观活动角度。近年来涉及到城市

更新活动中多主体协同机制的研究开始

增多，以两种方式的研究为主。一种是

学习国外城市更新多主体参与的既有经

验，一种以国内某一特定城市或城区更

新案例的探讨摸索进行研究。另有少量

理论归纳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如探讨城

市更新中的建筑策划多主体参与的必要

性、主体的分类、参与的方式和存在的

问题等（涂慧君，等，2019）。由此可见

协同机制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应用，已经

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并逐渐通过在

城市更新活动的摸索开始走向实践。

2020年 7月 20日，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

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特别强调要建立

健全组织实施机制，建立统筹协调机制，

推动社会力量参与老旧小区的改造，并

完善各配套政策的出台。这其中，最关

键的因素是协同，协同将贯穿于城市老

旧小区改造和更新的全过程，存在更新

的各个步骤和程序之中。

2.2 交往行为和沟通理性理论是多主体

协同的基础和前提

城市更新的协同是以交往行为和理

性沟通为基础和前提的。交往理性行为

属于人类的社会行为，马克斯·韦伯将

人类的社会行为分为四种：传统行为、

情感行为、价值理性行为和目的理性行

为（侯均生，2004），德国社会学家尤尔

根·哈贝马斯，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

行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行

为四分法，分别是目的性行为、循规性

行为、戏剧性行为和交往行为。其中交

往行为是最为核心的行为，是指至少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间以语言或符号为

媒介，以语言的有效性要求为基础，以

达到相互理解为目的，在意见一致基础

上遵循一定的规范而进行的，使社会达

到统一、合作化的合理的活动。交往行

为概念的提出，解决了马克斯·韦伯对

人类社会活动的悲观预测，用主体间的

互动为人类社会行为发展找到了新的出

路，那就是不同主体之间合理的有效的

理性沟通（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

此概念可以说是城市更新领域多主体协

同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石。

哈贝马斯主张的交往行为和理性沟

通，在技术理性发展和全面渗透到各个

生活领域的当下，巧妙进行突破，通过

人类社会交往和沟通本质，运用沟通理

性解决技术理性本身无法解决的难题，

推动人类社会继续前行。

2.3 主体之间的理性沟通是科学开展城

市更新的核心要点和关键。

当城市发展来到了当下，技术应用

越来越灵活，建设行为却愈加单调，城

市发展进程逐渐出现技术理性化趋势，

城市建设出现机械化、工具化和技术僵

化的发展特征（唐子来，等，2020）。当

城市更新主流趋向于存量空间之际，过

分依赖工具技术的城市更新陷入了停滞

困境（周俭，等，2019），迫切需要找到

新的途径和方法。从更新主体之间的理

性沟通开始，进行多主体协同机制的研

究，或许可以打破城市更新中以工具理

性或目的理性为唯一标准的禁锢，让城

市老旧小区更新突破瓶颈期，迎来新城

市发展的更大机遇。从目前大量存在的

迫切需要改造的老旧小区和城市更新推

进中存在的窘迫之境可以发现，城市更

新主体之间基于理性沟通的协同机制研究

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梁晨，等，2019）。
以理性沟通理论为基础的多主体协

同模式在城市老旧小区更新领域的实践，

关注的重点是主体间互动活动的理性沟

通，本文将以此为核心要点和关键点在

多主体协同机制设计中多角度多层次体

现并以转化应用，至少包含了下文中提

到的主体组织机制建设、合意机制建设、

资金进入机制建设等等。

城市更新活动指向未来，存在愿景

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愿景是城市发展需

要努力的方向，现实和愿景的差距需要

更新活动的管理主体积极有为，进行有

远见的制度设计并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

程，是现实和愿景之间不断链接不断涵

摄，将愿景和现实合一的过程，亦为理

性沟通的过程。其次，在城市更新的操

作层面，各主体发挥各自作用积极推进

城市发展，是应有之义。现实中主体之

间的权利诉求不同，利益依托不同，成

为障碍更新进程的因素。这种矛盾和张

力来自各方主体的不同主张，源自各方

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需求不统

一或目的冲突。因此在城市未来的发展

中，需要在没有或者部分共同需求的前

提下，采取适当可行的行动，在这些所

有权益主体之间达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

从不平衡到平衡，达到共同的目标。理

性沟通形成合理化目标是城市更新主体

协同的关键部分。

2.4 城市更新多主体协同机制的主要

内容

城市更新多主体协同机制建设涉及

多方面内容，本人认为，以下四个方面

内容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

一是组织主体机制建设。多主体协

同的重要内容为加强主体组织建设，为

每一个更新项目成立独立核算的组织。

该组织由管理主体、实施主体和产权人

等三方主体经协调统一以最优化协同设

立。政府居于指导和管理地位，有意向

的公司或机构以股份形式参与实际经营，

组建独立法人，产权人以物权形式入股

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投资人。该协同组织

应当为独立法人，独立核算，设置有明

确的议事制度，接受各方监督。该组织

不是以盈利为唯一目标的经济体，但可

以考虑适当的盈利，如提升容积率、整

体环境改善后提升建筑价值等，这样可

以尽最大限度满足三方主体的各种需求，

实现多方共赢的结果。同样该组织也可

以以非盈性即盈亏平衡为经营目标，只

要能够实现过程中人员财物成本的支出

平衡即可。具体是否盈利的经营形式选

择应根据更新项目的具体情况确定，也

可以是更大范围的区域平衡目标，形成

地块开发的联动，推进更大区域的协同

平衡。

二是合意机制建设。合意机制即指

在社区更新中，需要多方协商的事项，

如何达成共同意见的一套程序和制度。

合意机制存在各个主体之间，如更新意

愿中业主的合意，更新方案设计和确认

中的业主、政府主导者和参与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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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谈合意，更新实施中业主之间、业主

与实施者的协同合意等。合意机制要遵

循公开、公平、公正、规范的原则，在

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开展活动。这些活动

是不断交叉重合的，不断动态调整和进

行修正，最终达成一致同意意见。合意

的形成是比较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核

心部分。

合意机制设计可包含以下方面：①更

新决议的民主集中合意达成机制。②利

益分配方案的合意达成机制。项目主体

内部进行开发前的充分协商，基本拟定

项目开发前的利益分配方案。利益分配

的合意至少包括：哪些主体有资格进行

利益分配、哪些主体负责管理组织和实

施利益分配活动、何种条件满足时开始

分配活动、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标准

和具体方式步骤等等。在利益协同过程

中，需要政府进行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

保障，需要项目主体进行精细的经济指

标测算，测算的结果作为经济利益分配

的依据，公开透明，运用经济和技术手

段使得经济效率最大化，社会效益最大

化。③利益分配的合意确认机制。各方

主体对未来更新活动的预计利益进行分

配，并获得各方认可的意思表示机制，

即为更新最核心的保障机制。更新活动

的各方主体，都应该明确自己在利益分

配中的权利和义务，并对上述合意进行

明确的意思表示，以合同形式确定对各

自利益分配达成一致意见。④风险纷争

化解机制。是合意机制的重要组成和保

障制度之一，用于处理更新活动整个过

程中的各种矛盾纠纷和冲突风险的争端

解决机制，主要指导思想仍是多方协同，

基于各方善意的理性沟通商谈解决各种

争端。城市更新活动涉及人数众多、经

济利益显著，容易引起各种权益纠纷，

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社会管理风险。

更新活动的全过程都可能存在各种矛盾

纠纷，因此争端解决机制也包括事先风

险预防和事后矛盾化解机制等两个重要

组成。事先风险预防机制，包括在前面

三个合意达成机制中；而事后化解机制，

主要表现为围绕着更新活动的各种民事

争议和行政争议，极端性的争端主要表

现为行政争议，因此对行政范畴争端进

行解决的机制，是城市更新安全保障制

度之一。上述四个合意机制，都包含着

意见的不统一到统一的过程，因此均可

参照交往行为和理性沟通的基本要求，

对不同意见的双方或多方主体进行真诚

真实的有效性沟通和理性沟通，从不统

一走向统一。

三是规划修正机制的建设。对城市

新区建设的规划来说，属于终极蓝图式

的规划，规划编制体系是自上而下的，

对产权人来说，这个规划更多的是遵守

和执行。而在在城市更新领域，由于产

权主体的特殊性，各个主体的地位应该

是平等的，他们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

进行提议、批判、辩论、达成共识，并

将这些共识形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愿景或

规划。这个愿景或规划应该是可讨论、

可修改、可完善的，符合各相关主体的

利益。

规划修正机制的构建需要规划制度

的完善，需要同步建立适应城市更新建

设管理的规划编制体系。规划应当在大

的基本原则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对具体

项目的指标可以根据产权人的合理意见

进行优化，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

与，也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便于规划

实施落地，营造和谐社会。也就是说可

以在一定的限定框架内，探索政府、企

业、居民三方共同的规划指标确定办法，

这就是协同，而不是由一家说了算。政

府可以考虑放松对存量土地的管制，对

多产权主体的就地更新项目需要允许产

权制度的放松，在依法保障公民个人产

权的基础上，允许在基本协商一致的前

提下，通过一定的程序，允许地块容积

率的适当增加。

经过讨论修改完善的规划就是公共

权力，在哈贝马斯这里，公共权力系统，

特别是作为其执行系统的法律系统，与

各主体之间就始终保持着某种张力，这

种张力的张弛取决于规划是否正义，即

是否充分体现了民主的意志。如果规划

是正义的，那么参与的主体们就遵守规

划，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处于舒缓状态，

后续推动会比较顺利。如果规划偏离正

义的轨道，背离民主的意志，那么参与

的主体们就会不断地行使信访投诉的自

由，甚至形成社会不稳定情况，对不正

义的法律进行批判。

四是社会资金进入城市更新领域的

机制。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化综

合改革的过程，更新的过程需要统筹协

调，多种资源的支持，其核心是需要资

金的筹措，需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

保障机制，目前城市更新资金通常都由

政府投入，产权主体承担小部分模式，

此种模式各方主体都有意见，可持续性

较差，没有充分对更新项目挖掘潜力和

发挥优势，导致项目经济非常不平衡。

需要建立市场化主体进入城市更新领域

的通道和路径，社会资本是最有活力的，

需要通过市场化的社会资本激活城市更

新市场，给予市场化主体一定的利润空

间，引导他们积极参与更新项目，营造

良好的城市更新资本氛围。

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城市更新领域，

更新项目的选择非常重要，需要对不同

的更新项目进行分类施策。对一些土地

利用率已经比较高、周边没有或较少可

用资源的更新项目，应定义为非营利性

项目，引进公益性机构作为实施主体。

对土地利用率低、周边具有较大利用空

间的更新项目，可以进行综合分析，在

配足应该配套的公共设施的前提下，提

高土地利用率，合理提升土地利用价值，

可定义为营利性项目。增加的容积率面

积应当建立相应政策允许市场化主体进

入，市场化主体进入更新市场也须建立

公开制度，进行透明化操作运行，通过

此种方式可以筹措一部分社会资金，推

进城市更新持续发展。

以上是对城市更新的多主体协同模

式四种机制建设的简要阐述，这四种机

制是现有更新制度的空白或不足，急需

弥补，以便为城市更新领域提供强有力

的制度保障。

3 城市更新多主体协同的实践和

思考——以杭州某住宅组团更新项

目为例

为了更好阐述多主体协同更新理论，

以杭州某城区某住宅组团（图1）更新为

例。该组团共有 8幢房屋，其中 5号、7
号和 9号楼建于 2003年左右，其余 5幢
建于1983年前后，结构为砖混结构，基

础为筏板浅基础，楼面为预制空心板形

式。2018年 7月份左右，发现该组团东

侧其中一幢房屋西侧单元发生不均匀沉

降，而且沉降幅度较大，主体结构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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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到六层出现贯穿性裂缝，同时该区域

内的相邻其他四幢房屋也陆续出现同样

沉降现象，房屋主体产生裂缝有加大趋

势；2018年8月，经再次现场踏勘发现，

该区域这五幢房屋底层结构承载能力已

经明显下降，整体性出现加速老化，砂

浆及砖强度性能已明显低于设计强度等

级，结构整体性全面下降，经权威机构

鉴定该五幢房屋已经为D级危房，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

马上启动居民搬离工作，并启动该区块

的城市更新工作。

3.1 该组团小区改造项目的实施情况

为了有序推进该组团城市更新工作，

在现有政策框架背景下，一般可以采用

以下两种模式进行改造。

一是原面积原层次原高度模式（简

称“三原”模式）。这种模式属于应急情

况下采用的解危模式，它只能解决房屋

安全问题；但户型问题、电梯问题、社

区的服务设施问题、停车场问题、老人

的服务设施匮乏问题等等依然得不到妥

善解决。资金投入按6000元/m2测算（居

民承担 1090元/m2），剩余的由政府兜底

承担，根据测算，五幢房屋建筑面积共

16 500m2，共需要 9900万元左右，建成

以后居民全部回迁。后果是政府投了大

部分经费和人力，老百姓投了小部分经

费，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未能彻底解

决老百姓关注的核心问题，只是部分改

善居住环境和品质，老百姓基本满意，

但是也有部分老百姓不满意，他们本希

望借机能有大幅度的改善的愿望落空，

后来矛盾激化，形成局部的社会冲突事

件，甚至行政诉讼。

在“三原”模式推进中，管理和实

施主体提出局部的户型优化方案，但需

取得相关权利人的同意意见，但是由于

缺乏协同配合机制，而且没有在更大的

框架下进行协调，最终失败。这也是后

期项目产生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拆迁改造模式。按照房屋拆迁、

土地收储做地再出让的模式进行更新。

此种模式彻底消除了房屋安全问题；但

政府投入过大，不可能大规模延续；而

且也带来了相应的其他的问题：如社区

传承断裂、推高房价、景观单一等，可

持续性差。由于此地块原有地块容积率

也较高，居住人口多，目前政府为了控

制房地产价格，对出让地块的房价和地

价进行双限，如果采用地块全拆迁模式，

此地段的二手房屋市场价约 5万/m2，政

府光拆迁成本投入就约 14.7亿元（不含

拆迁户调产或货币安置费用及政策外的

奖励费用等）。此种模式政府投入成本巨

大，收回成本可能有限，而且最新出台的

民法典对产权保护的力度加大，政府拆迁

成本和风险极高，政府做地积极性不高。

但对老百姓来讲，只要赔偿方案合理，符

合预期目标，是欢迎这种模式的。

此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经过调查，

老旧小区更新如果是就地更新，老百姓

希望户型更加优化，配套更加完善，环

境得到改善，最好是一揽子彻底解决问

题。如果是拆迁安置，当然是补偿款越

多越好，至少不能少于二手房价格。这

两种方案作为基层政府都很难推进，第

一种情况由于缺乏政策依据，第二种情

况现阶段下政府承担过大，不可能大面

积铺开。但是由于该房屋质量已经严重

恶化，政府已经别无办法，只能选择投

资相对低的、能承受的第一种的改造

模式。

3.2 该组团小区更新项目的实践和思

考——多主体协同机制应用分析

对该组团老旧小区状况，实际上基

层政府是一直跟踪掌握房屋变化动态的，

但是在现有的政策背景下，拿不出各方

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导致更新合适时机

的延误。通过以上分析和实践说明，上

述两种城市更新的模式都解决不了老旧

小区更新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用交往

行为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城市进

入存量更新的大背景下，老旧小区的更

新已经出现了几个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对

立，不过没有显化为更大的冲突而已。

尤其是政府管理主体在无奈之下，选择

第一种模式，处于弱势的产权主体没有

更多地表达或者被压制了意愿或者隐形

化了意愿。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城市

更新的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方法和路径。

协同机制的缺失导致没有更好的办法开

展更新工作。

不可否认，如果已经建立了协同处

理机制，在制度设计中存在预先统筹协

调机制，就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评

估和分析，管理主体和产权主体有渠道

进行沟通，项目进程会发生比较大的变

化。在本案例中，本人将尝试建立第三

种模式，通过理性沟通的形式，建立新

的机制，能够协同各方主体利益，最终

形成各方共赢的结果。

3.2.1 是对该案例项目进行评估分析，

包括地块内项目本身情况和周边环境分析

该 案 例 地 块 8 栋 楼 总 建 筑 面 积

23 222m2，用地面积约16亩（约1.07hm2）；
其中5栋危房面积约16 500m2，其余3栋
建于2003年，尚不是危房。经分析，该

项目现状容积率已经较高，已达到2.19，
现状户数共323户，涉及人口970人，应

该说地块内现状容积率余地不大。但是

该案例周边情况较好，北面为城市道路

和科研用楼，西面、南面为城市道路和

商务楼宇，对采光的要求均不高，地块

的容积率可以进行适当提高。该项目如

果采用主体协同模式进行综合更新，不

应仅单独考虑对 5栋危房进行施工和开

挖地下室，因为距离较近，可能会对 3
栋非改造区域建筑造成较大影响，影响

程度是否可控，老百姓意见能否处理好，

有否更合理更可接受的方案，应该进行

统筹考虑。可以委托专业单位对地块项

目进行精准技术经济指标测算，在满足

各方主体基本诉求的基础上编制可能的

几种方案（图2）。
3.2.2 是案例项目更新主体的确定

本项目实际操作由属地政府委托国

有指挥部进行具体实施，拆迁工作由属

地街道承担，老百姓被动参与，主体之

间缺少沟通交流。科学的协同模式应是

图1 杭州某城区某住宅组团现状
Fig. 1 Current situation of a residential group in

Hangzhou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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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有效引导下，建立包括管理主

体（政府）、权利主体（全体业主）、实

施主体（政府委托机构）、监督主体（专

业人士等）等各方认可的统一的更新主

体，此统一的更新主体建议是独立的法

人机构或者委员会，此机构要确定各方

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此统一

的主体运行模式和方法。同时尤其要指

导协调好所有产权主体的关系，产权主

体们内部运作的机制要建立好。这部分

群体数量大、文化程度相差大、利益诉

求多样，协同形成稳定性的意见很难，

要把此类群体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具影响

力的人员纳入统一的更新主体，这个主

体应该是产权主体的代表人士最多。

3.2.3 是更新的议事规则

具体而言包括各个主体前面对更新

中的议事规则进行协商明确，其产生的

矛盾冲突的解决机制也需要同步事先协

商明确。协商一致后需要通过一定的方

式上升为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各方主体之

间议事及纠纷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应该

是透明的、各方认同的、具有权威性的。

方案中涉及各方面的议事规则中的每一

方面的议事规则都要细化并具可操作性。

特别是其中某一主体内部的议事规则也

要明确、统一并公开。各方协同达成一

致合意的结果受法律及规则保护，具有

公开透明性和权威性。

3.2.4 是更新合意的沟通过程行为

这是更新前期的沟通协调程序，此

过程会比较长，来来回回次数也会比较

多，是更新制度设计中的重要部分，需

要考虑的因素也比较多。一是案例项目

的初步更新愿景，各方主体希望达到的

目标：解除危房、户型合理、产权户回

迁、配套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等。二是

更新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表达，包括权

利所占比例、建设经费来源、建成后产

权分配、公共设施权益归属、人员财务

成本等等逐一清晰列出。按照项目主体

的利益诉求和项目更新的所有可能开支

计算项目的经济性，当然如果引入社会

资金开发，还需要设定项目的可能利润

率。三是项目的连带收益，除了更新后

的建筑质量等小区整体舒适度提升外，

还能带来单体建筑单位价格的提升，吸

引人口进入，提升区域空间活力。原产

权人的回迁还带来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具有社会效益。通过以上分析，在统筹

协调基本满足更新愿景前提下可以得出

各方主体利益预分配方案，明确项目各

方主体更新权利和义务。

3.2.5 是更新的规划审批程序

通过更新初步合意的达成，也明确

提出了规划指标的优化方案，包括拟提

升容积率的可能数值、增加的配套内容、

停车和绿化的配置等等（图 3）。这个规

划优化方案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

背景下的规划方案。合意方案达成后势

必对原有规划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

在不影响城市公共利益和城市安全的前

提下，不侵害产权主体人利益的基础上，

符合大部分群众利益的规划修正应予以

支持，可以按照规划调整程序进行规划

的修正完善。

3.2.6 是更新实施监督和权利救济设计

此为事后风险化解机制建设，在更

新中应当考虑合意达成后产权主体意见

的可能变化，在适当的环节，可以建立

赔偿金等制约机制，对制度设计中全过

程融入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创新各阶

段合意、商谈和协同的保障基础程序设

计，创建社会各方主体协同参与的法律

政策底线保障。同时对确有实际情况的

合理调整进行救济，保障社会公平公正。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我们不难得出，

多主体协同模式相比“三原”和拆迁模

式，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表1）。

4 小结

建立多主体协同机制模式需要经过

分析评估、主体确定、明确议事规则、

合意形成、更新规划审批、监督实施等

过程，最终达到合作共赢效果。本案例

项目仅仅是该主城区众多类似项目的其

中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该区目前建于

2000年的老旧小区超过 138个，占地面

积约 70万m2，建筑面积总量达约 420万
m2，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而且随着时

间推移会越来越多。在现有城市更新模

式举步维艰状态下，从先进地区既有经

验中学习借鉴城市老旧小区更新的科学

模式，尝试构建更为理性、有活力的多

图2 地块优化方案示意
Fig. 2 Scheme of the site optimization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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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在社区更新工作中，左侧三幢住宅有损坏

现象，将作为毛地性质（黑色），即右侧

地块更新预留的返还面积部分作为损坏住

宅原住民的返还面积（浅蓝色）。北侧高

层作为本次更新后体量（绿色）。损坏住

宅地块作为净地出让（灰色）。

原容积率

新增容积率

图3 规划指标优化方案
Fig. 3 Optimization scheme of planning index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增量部分

返还部分

规划容积率：2.59
现状容积率：2.19
增加容积率：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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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协同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十分必要。

通过以上案例的分析，构建多主体

协同机制应当充分关注哈贝马斯关于沟

通理性的理论源头，关注主体之间理性

交往和互动的有效性条件。立足城市老

旧小区更新活动的多方主体特点，管理

主体应该转变固有思维，积极理性沟通，

主导建立各方主体真实真诚表达各自意

愿的机制，互相倾听各方的意思表示，

选择求同存异，相互理解和领会对方，

达到各方主体都能接受的正确话语，形

成合力，共同推进城市存量资源的更新

提升，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城市的发

展才能真正符合全体成员的利益。本文

尝试将主体间理性沟通理论运用于现实

案例中进行分析，尝试探讨包括更新组

织主体机制、合意机制、规划修正机制

等多主体协同模式的构建，分析利弊得

失，获得启示，推动今后城市老旧小区

更新健康发展。本文认为运用多主体协

同模式解决老旧小区更新的方法和路径

是可行的，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科学性，

能够为城市更新发展决策提供一定的理

论参考和经验支持，对城市的良性发展

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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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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